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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会员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

生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会

议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广东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，充分调动我省

广大教师及教育管理者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

创造性，现面向本学会各会员单位开展 2023 年度广东省学位与

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申报评审工作。

一、成果范围

2023 年度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内容

主要包括研究生招生与培养、学位授权点建设、高水平学科专业

建设、深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与评价、研

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。

二、成果要求

1.凡是我省个人或集体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调研报告、教学案例，以及被地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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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市党委、政府或省直厅级以上单位采纳的未公开发表的调研

报告等研究成果，可申报本次评奖。

2.申报人须为成果的第一主编或第一作者，且每人限申报一

项。

3.申报人须是在广东省内工作的人员或集体。在评选时限内

调入我省的人员，且未参加过同级别评奖符合评选时限要求的研

究可以申报。在评选时限内已调出我省的人员，其研究成果不能

申报。已经去世的个人在评选时限内的研究成果可由其原单位代

为申报。

4.围绕同一专题，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在评奖时限内以同一

主标题发表于同一刊物的系列论文，可作为论文类的一项成果整

体申报。

5.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，只能以其中独立完

整的著作单独申报。多卷本研究著作以最后一卷出版时间为准，

在符合申报时限的情况下做整体申报。

6.下列成果不列入评奖范围：

⑴凡已在相当于本奖励级别或更高级别的评奖中获奖的成

果；

⑵尚未结项项目的最终成果；

⑶再版著作；

⑷由集体撰写编成的论文集；

⑸没有取得地级以上市党委、政府或省直厅级以上单位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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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、采纳、评价等书面证明的未公开发表的调研咨询报告；

⑹文艺作品及其翻译成果；

⑺著作权有争议的成果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设一、二、三

等奖，坚持以精神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原则，对受表彰对象颁发获

奖证书和奖金。

一等奖优秀教学成果应在研究生教育上有建树（相对成熟并

得到公认），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，对提高教育

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有突出贡献，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，在全

国产生重大影响。

二等奖优秀教学成果应在研究生教育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或

发展和完善已有理论，对教育改革有重大示范作用，对提高教育

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重大成效，在全国或者省内产生较大影

响。

三等奖优秀教学成果应在研究生教育上有所突破，对提高教

育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显著成效，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，

在省内产生一定影响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2023 年 9 月 1 日-2023 年 9 月 15 日将电子版材料《广东

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表（2023 年

度）》（见附件）须经申报人签字、所在单位盖章后扫描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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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DF 格式发至学会秘书处邮箱：952148352@qq.com 。备注

文件名：作者单位+作者姓名+成果题目。

2.纸质版材料（评审表原件、研究成果原件或复印件、佐证

材料复印件等）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竖装；邮寄地址：广州市

白云区沙太南路 1023 号-1063 号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学位科

305 办公室

附件：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申报评

审表

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

2023 年 6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孙星落，020-61647403/189287726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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